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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市規劃委員會文件第 1 0 9 2 2 號  

考慮日期： 2 0 2 3 年 9 月 1 5 日   

根據《城市規劃條例》第 1 7 條提出的  

覆核規劃申請編號 A / N E - T K L / 7 2 3  

在劃為「農業」地帶的  

新界打鼓嶺李屋村丈量約份第 8 2 約地段第 6 6 2 號 B 分段  

擬建屋宇 (新界豁免管制屋宇—小型屋宇 )  

1 .  背景  

1.1 申請人李本善先生於二零二三年四月三日根據《城市

規劃條例》 (下稱「條例」 )第 1 6 條申請規劃許可，

以便在 申請地點擬 建一幢屋宇 (新界豁免管制屋宇－

小型屋宇 )。申請地點坐落在 《坪輋及打鼓嶺分區計

劃大綱核准圖編號 S / N E - T K L / 1 4》上劃為「農業」

地帶的地方 (圖 R - 1 )。  

1.2 鄉郊及新市鎮規劃小組委員會 (下稱「小組委員會」 )

於二零二三年五月十九日考慮有關申請。小組委員會

認為，申請地點以東一帶大部分範圍草木茂生，具復

耕潛力；申請地點不應視為一幅單獨位於現有小型屋

宇之間的個別土地；申請地點南面較遠處沿所涉「鄉

村式發展」地帶東面邊界的範圍仍然空置，以及批准

有關申請可能會導致小型屋宇發展在有關的「農業」

地帶內進一步延伸。小組委員會決定拒絕有關申請，

理由如下：  

擬議發展不符合「農業」地帶的規劃意向，此地帶的

規劃意向，主要是保存和保護良好的農地／農場／魚

塘，以便作農業用途。設立此地帶的目的，亦是要保

存在復耕及作其他農業用途方面具有良好潛力的休耕

農地。申請書內並無有力的規劃理據，以支持偏離此

規劃意向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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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3 現夾附下列文件，供委員參考：  

( a )  小組委員會文件第A / N E - T K L / 7 2 3號  (附件 A )  

( b )  小組委員會二零二三年五月十九日的

會議記錄摘錄  

(附件 B )  

( c )  城市規劃委員會秘書二零二三年六月

九日的信件  

(附件 C )  

 

2 .  覆核申請  

二零二三年六月二十六日，申請人根據條例第 1 7 ( 1 )條申

請覆核小組委員會拒絕申請的決定 (附件 D 1 )。二零二三

年八月二日，申請人提交補充理據，以支持有關覆核申請

(附件 D 2 )。  

3 .  申請人提出的理據  

申 請 人 為 支 持 有 關覆 核 申 請 而 提出的 理 據 詳 載 於 申 請書

(附件 D 1 及 D 2 )內。有關內容撮錄如下：  

( a )  申請人是李屋村的原居村民，應具備資格在村內興建

小型屋宇以作自用；  

( b )  申請地點有部分範圍在過去曾劃為「鄉村式發展」地

帶，於一九六八年被政府誤用作興建通道，直至二零

一五年才交還予申請人；  

( c )  申請地點坐落在小型屋宇建築羣的範圍內；  

( d )  由於申請地點的用地面積細小、附近沒有水源可供使

用，而且李屋村的原居村民都不熟悉耕作，因此申請

地點並不適合用作農耕；以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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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e )  反對有關第 1 6 條申請的李屋村居民代表獲批給許可
1，可在申請地點附近的丈量約份第 8 2 約地段第 6 4 5

號及第 6 5 0 號 B 分段擺放建築廢物。該擺放活動會

對周邊地區造成污染。  

4 .  第 1 6 條申請  

申請地點和周邊地區 (圖 R - 1 至 R - 4 )  

4.1 小組委員會考慮第 1 6 條申請時，申請地點和周邊地

區的情況載述於附件 A 第 7 . 1 及 7 . 2 段。自小組委

員會考慮申請以來，有關情況並無重大改變。  

4.2 申請地點：  

( a )  空置兼雜草叢生；  

( b )  可經由區內道路前往；以及  

( c )  西面是李屋村的鄉村範圍。  

4.3 周邊地區饒具鄉郊特色，有村屋及休耕農地。  

規劃意向  

4.4 載於附件 A 第 8 段申請所涉的「農業」地帶的規劃

意向沒有改變，此地帶的規劃意向，主要是保存和保

護良好的農地／農場／魚塘，以便作農業用途，以及

保存在復耕及作其他農業用途方面具有良好潛力的休

耕農地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上述擺放建築廢物一事並沒有獲批給有效的規劃許可。環保署署長根據「第

3 5 4 章《廢物處置條例》—認收私人地段擁有人對擬擺放建築廢物給予的許

可」，透過擬在丈量約份第 8 2 約地段第 6 4 5 號及第 6 5 0 號 B 分段擺放建築

廢物的通知表格，認收有關許可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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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審準則  

4.5 「評審新界豁免管制屋宇／小型屋宇發展規劃申請的

臨時準則」 (下稱「臨時準則」 )於二零零零年十一月

二 十 四 日 首 次 頒 布 。 於 二 零 零 七 年九 月 七 日 頒 布 的

「臨時準則」最新版本載於附件 A 附錄 I I。  

先前申請  

4.6 申請地點不涉及任何先前的申請。  

同類申請  

4.7 自「臨時準則」於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首次頒

布以來，截至小組委員會於二零二三年五月十九日考

慮第 1 6 條申請當日，申請地點附近在同一「農業」

地帶內有 1 5 宗同類申請，此後同類申請的數目沒有

改變。在這些同類申請中， 1 1 宗申請獲批准，四宗

申請則被拒絕。  

4.8 在 1 1 份 獲 批 准 的 申 請 中 ， 有 1 0 份 申 請 ( 編 號

A / N E - T K L / 2 1 6、 2 1 8、 2 2 1、 2 2 2、 2 2 3、 3 5 9、 3 6 0、

3 6 1、 4 6 6 及 4 9 3 )於二零零二年九月至二零一四年十

二月期間 (即城規會自二零一五年八月 2正式採取較為

審慎的態度前 )獲小組委員會在有附帶條件的情況下

批 准 ， 主 要 理 由 是 擬 建 小 型 屋 宇 的覆 蓋 範 圍 有 超 過

5 0 %位於「鄉村範圍」內；在考慮有關申請時，「鄉

村式發展」地帶內可發展小型屋宇的土地普遍供不應

求；以及擬建小型屋宇發展項目與周邊饒富鄉郊特色

的環境並非不相協調，而且不大可能會對周邊地區造

成重大的負面影響。  

4.9 有一宗申請 (編號 A / N E - T K L / 7 1 1 )於二零二三年一

月十三日 (即城規會自二零一五年八月 正式採取較為

審慎的態度後 )主要基於 從寬考慮 而獲小組委員會批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在 考 慮 可 用 作 發 展 小 型 屋 宇 的 土 地 是 否 普 遍 供 不 應 求 時 ， 除 其 他 因 素

外，城 規會較着重地 政總署所提供 的尚未處理小 型屋宇申請數 目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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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，理由是申請地點涉及一宗由同一申請人提交而獲

批准的先前申請。  

4.10  有 四 宗 申請 ( 編 號 A / N E - T K L / 5 9 1 、 5 9 2 、 5 9 3 及

5 9 4 ) 在 城規會 於二零一 八年十月 二十 六日 經 覆 核後

被拒絕，主要理由是這些申請不符合「農業」地帶的

規劃意向；以及李屋村的「鄉村式發展」地帶內仍有

土地可供使用，而有關土地主要計劃用作小型屋宇發

展。  

4.11  上述同類申請的詳情撮錄於附件 E，所涉地點的位置

則在圖 R - 2 a 顯示。  

5 .  相關政府部門的意見  

5.1 相關政府部門就第 1 6 條申請提出的意見載於附件 A

附錄 I V 第 9 段。  

5.2 關於這宗覆核申請，城規會已進一步諮詢相關政府部

門。現把有關意見撮錄如下：  

土地行政  

5.2.1  地政總署北區地政專員的意見：  

( a )  李 屋村 尚 未處理 的小型 屋宇申請 的最 新數字 3

是 3 4 宗 (於第 1 6 條申請的階段是 4 4 宗 )，而

李屋村未來 1 0 年的小型屋宇需求量是 6 0 0 幢

(於第 1 6 條申請的階段是 1 1 0 幢 )；  

( b )  關於申請人提出的理據 (見上文第 3 ( a )及 ( b )

段 ) ，根據於一九六八年十月九日在土地註冊

處 註 冊 的 土 地 歸 還 契 約 ( 註 冊 摘 要 編 號

1 6 2 3 8 5 )，第 8 2 約地段第 6 6 2 號的西部 4(即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 根據北區地政專員的記錄，李屋村尚未處理的小型屋宇申請和未來 1 0 年的小

型屋宇需求量分別是 4 4 宗及 1 1 0 幢 (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)以及 3 4

宗及 6 0 0 幢 (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)。  

4  第 8 2 約地段第 6 6 2 號是申請地點的主地段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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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8 2 約地段第 6 6 2 號 A 分段 )已於一九六八

年 歸 還 政 府 ， 以 便 在 李 屋 村 興 建 一 條 車 輛 通

道，所歸還的面積為 3  2 1 8 平方呎。地政總

署並無記錄顯示政府曾把任何已歸還的土地交

還予申請人；以及  

( c )  比較一九九八年與二零二三年的土地類別圖，

發現道路走線從有關地段向西移向毗鄰的政府

土地。  

環境  

5.2.2  環境保護署署長的意見：  

關於 申請人提出的理據 ( 見上文第 3 ( e ) 段 )，

「《廢物處置條例》 (第 3 5 4 章 )—認收私人

地段擁有人對擬擺放建築廢物給予的許可」是

一項預先通知機制，旨在對在私人土地上擺放

建築廢物加強管制；識別在私人土地上非法擺

放建築廢物的活動；以及提醒相關政府部門某

一私人地段上可能開始出現擺放建築廢物的活

動，讓他們可預先採取各項措施。一如其他個

案的做法，署方已向就丈量約份第 8 2 約地段

第 6 4 5 號及第 6 5 0 號 B 分段 (圖 R - 2 a )提交

通知表格的人士發出認收信，並轉達相關政府

部門的關注／意見，以及提醒提交通知表格人

士 須 遵 從 《 廢 物 處 置 條 例 》 ( 第 3 5 4 章 ) 第

1 6 B ( 3 ) 條及所有 其他相關香港法例的規定 。

環境保護署會監察上述地點。若發現有任何違

反環境法例的情況，環境保護署會按照其職權

範圍採取所須的執管行動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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農業  

5.2.3  漁農自然護理署署長 (下稱「漁護署署長」 )的

意見：  

申請地點附近的農業活動非常活躍，常耕農地

的面積超過 8 斗種 5(即 5  3 9 5 . 7 6 平方米 )。申

請地點東部是一大片毗鄰水源的休耕農地／荒

廢 土 地 。 若 在 該 處 進 行 復 耕 ， 可 設 置 灌 溉 設

施，向該休耕農地／荒廢土地 (包括申請地點 )

提供灌溉水。因此，申請地點具復耕潛力。  

5.3 下列政府部門維持先前的意見，對這宗覆核申請沒有

意見／不表反對：  

( a )  路政署總工程師／新界東；  

( b )  規劃署總城市規劃師／城市設計及園境；  

( c )  渠務署總工程師／新界北；  

( d )  運輸署署長：  

( e )  消防處處長；  

( f )  水務署總工程師／建設；  

( g )  土木工程拓展署土力工程處處長；以及  

( h )  民政事務總署北區民政事務專員。  

6 .  在法定公布期內收到的公眾意見  

6.1 城規會在二零二三年七月七日公布這宗覆核申請，以

供公眾查閱。在法定公眾查閱期內，城規會收到七份

公眾意見，有六名個別人士表示反對這宗申請，主要

理 由 是 倘 批 准 這 宗 申 請 ， 會 為 同 類申 請 立 下 不 良 先

例；為使土地運用方面較具經濟效益，應把小型屋宇

發展集中在「鄉村式發展」地帶內；申請人在李屋村

「鄉村式發展」地帶內擁有其他土地；以及有關「鄉

村式發展」地帶尚有土地可供使用。嘉道理農場暨植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5 根 據 漁 護 署 署 長 所 指 ， 「 斗 種 」 是 量 度 農 地 面 積 的 單 位 。 1 斗 種 相 等 於

6 7 4 . 4 7 平方米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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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園公司表示關注，認為城規會在作出決定前應考慮

「鄉村式發展」地帶內仍有土地可供使用。  

6.2 城規會在第 1 6 條申請階段共收到三份公眾意見 (一份

表示沒有意見；一份提出反對意見；以及一份表示關

注 )。這些意見載於附件 A 第 1 0 段。  

7 .  規劃考慮因素及評估  

7.1 有 關 申 請 於 二 零 二 三 年 五 月 十 九 日被 小 組 委 員 會 拒

絕，理由詳載於上文第 1 . 2 段。為支持覆核申請，申

請人提交了書面申述 (撮錄於上文第 3 段 )。小組委員

會在二零二三年五月考慮有關申請以來，相關的規劃

情況並無重大改變。儘管如此，規劃署因應申請人就

覆核申請所提出的理據作出以下的規劃考慮及評估。  

申請人是否符合興建小型屋宇的資格  

7.2 申請人自稱是李屋村的原居村民，具備資格在村內興

建一幢小型屋宇。地政總署北區地政專員表示，他是

否具備資格 獲批准 興建小型屋宇，仍有待核實 ( 請參

閱附件 A 的註 1 )。  

申請地點先前是否被劃為「鄉村式發展」地帶  

7.3 申請人聲稱申請地點有部分土地以往曾被劃為「鄉村

式發展」地帶，但政府於一九六八年誤將有關土地用

作 興 建 通 道 ， 直 至 二 零 一 五 年 才 把土 地 歸 還 給 申 請

人 。 地 政 總署 北 區 地 政 專員 表 示 ，第 8 2 約 地 段第

6 6 2 號 A 分段 (在申請地點範圍以外 )於一九六八年

交還給政府。然而，政府沒有記錄顯示曾把已交還的

土地歸還給申請人。  

申請地點是否適合用作發展小型屋宇  

7.4 申請人聲稱申請地點位於小型屋宇建築羣內，而且不

適合用作農耕。擬議發展並不符合「農業」地帶的規

劃意向。此地帶的規劃意向，主要是保存和保護良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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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農地／農場／魚塘，以便作農業用途，以及保存在

復 耕 及 作 其 他 農 業 用 途 方 面 具 有 良好 潛 力 的 休 耕 農

地。從農業角度而言，漁護署署長不支持這宗申請，

因為申請地點附近有非常活躍的農業活動。申請地點

的 東 面 部 分 是 一 大 幅 休 耕 ／ 荒 置 土地 ， 並 有 水 源 在

旁。倘該幅休耕／荒置土地 (包括申請地點 )能用作復

耕 ， 可 設 置 灌 溉 設 施 提 供 灌 溉 水 ( 見 上 文 第 5 . 2 . 3

段 )。申請書內並無有力 的理據，以支持偏離有關規

劃意向。  

7.5 在評審這宗申請時，須參照「臨時準則」 (附件 A 附

錄 I I )。地政總署地政專員／北區表示，李屋村尚未

處理的小型屋宇申請有 3 4 宗，而預計未來 1 0 年的

小 型 屋 宇 需 求 量 為 6 0 0 幢 。 根 據 規 劃 署 最 新 的 估

算，有關的「鄉村式發展」地帶有約 1 . 5 6 公頃土地

(相等於 6 2 幅小型屋宇用地 )可供使用。雖然「鄉村

式發展」地帶的土地 (圖 R - 2 b )不足以完全滿足未來

的小型屋宇需求，但有關土地可應付尚未處理的小型

屋宇申請。應注意的是，城規會自二零一五年八月起

在 考 慮 小 型 屋 宇 發 展 申 請 時 正 式 採取 較 為 審 慎 的 態

度。在考慮可用作發展小型屋宇的土地是否普遍供不

應求時，除其他因素外，城規會較着重地政總署所提

供的尚未處理小型屋宇申請數目。因此，為使發展模

式較具條理，而在土地運用及基礎設施和服務的提供

方面較具經濟效益，把擬議小型屋宇發展集中在「鄉

村式發展」地帶內會較為合適。這應列為不支持這宗

覆核申請的理由之一。  

7.6 至於申請人聲稱申請地點位於小型屋宇建築羣內，應

注意的是，申請地點似乎並非一幅單獨位於現有小型

屋 宇 之 間 的 土 地 ， 而 且 申 請 地 點 南面 較 遠 處 沿 所 涉

「 鄉 村 式 發 展 」 地 帶 東 面 邊 界 的 範圍 仍 然 空 置 。 此

外，申請地點以東一帶大部分範圍草木茂生，具有復

耕潛力。申請地點西鄰及北鄰分別有一條通道及一幢

小型屋宇。因此，申請地點似乎並非處於小型屋宇建

築羣內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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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7 申請人聲稱反對有關第 1 6 條申請的李屋村居民代表

獲批准在申請地點附近擺放建築廢料 (圖 R - 2 a )。應

注 意 的 是 ， 此 事 並 非 與 這 宗 覆 核 申請 相 關 的 規 劃 考

慮。  

7.8 關於上文第 6 段所述反對及表示關注這宗覆核申請的

公 眾 意 見 ， 上 述 的 政 府 部 門 的 意 見及 規 劃 評 估 亦 適

用。  

8 .  規劃署的意見  

8.1 根據上文第 7 段所作的評估，並考慮到上文第 6 段所

載的公眾意見，規劃署不支持這宗覆核申請，理由如

下：  

( a )  擬 議 發 展 不 符 合 「 農 業 」 地 帶 的 規 劃 意 向 。

「農業」地帶的規劃意向，主要是保存和保護

良好的農地／農場／魚塘，以便作農業用途，

以及保存在復耕及作其他農業用途方面具有良

好潛力的休耕農地。申請書沒有提出有力的規

劃理據，以支持偏離此規劃意向；以及  

( b )  李屋村的「鄉村式發展」地帶內仍有主要預算

用作興建小型屋宇的土地可供使用。為使發展

模式較具條理，而在土地運用及基礎設施和服

務的提供方面較具經濟效益，把擬議的小型屋

宇發展集中在「鄉村式發展」地帶內，會較為

恰當。  

8.2 反之，倘城規會決定批准這宗覆核申請，建議申請的

許可有效期應至二零二七年九月十五日止。除非在該

日 期 前 ， 所 批 准 的 發 展 已 經 展 開 或有 關 的 許 可 已 續

期，否則有關的許可會於該日期後停止生效。此外，

下列為建議的規劃許可附帶條件及指引性質的條款，

供委員參考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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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劃許可附帶條件  

提交並落實排水建議，而有關建議及落實情況必須符

合渠務署署長或城市規劃委員會的要求。  

指引性質的條款  

8.3 建議加入的指引性質的條款載於附件 G。  

9 .  請求作出決定  

9.1 請城規會考慮有關覆核小組委員會決定的申請，並決

定是否批准申請。  

9.2 倘城規會決定拒絕這宗覆核申請，請委員建議應給予

申請人什麼拒絕理由。  

9.3 反之，倘城規會決定批准這宗覆核申請，請委員考慮

須 在 規 劃 許 可 加 上 哪 些 附 帶 條 件 和指 引 性 質 的 條 款

(如有 )，以及臨時許可的有效期應於何時屆滿。  

1 0 .  附件  

圖 R - 1  位置圖  

圖 R - 2 a  平面圖  

圖 R - 2 b  李屋村的「鄉村式發展」地帶內預計可供發展

小型屋宇的土地數量  

圖 R - 3  航攝照片  

圖 R - 4  實地照片  

附件 A  小組委員會文件第 A / N E - T K L / 7 2 3 號  

附件 B  小組委員會二零二三年五月十九日會議記錄的

摘要  

附件 C  城市規劃委員會秘書於二零二三年六月九日發

出的信件  

附件 D 1  二零二三年六月二十六日收到申請人要求覆核

小組委員會決定而發出的信件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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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D 2  二零二三年八月二日收到申請人發出的信件，

就支持覆核申請而提交進一步理據  

附件 E  同類的申請  

附件 F  公眾意見  

附件 G  建議的指引性質的條款  

 

規劃署  

二零二三年九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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